
校董会于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会议所作的决定 
 
 
新薪酬及福利架构下的 2016 年基本调薪 
 
1. 校董会确认以书面形式所作的决定，通过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 
 

(a) 为所有合资格的全职教职员实施基本调薪；及 
 

(b) 修订教学人员及非教学人员的薪酬架构。  
 

(香港浸会大学教职员可參阅人事处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发出的有关通告。) 
 
大学接受捐款 
 
2. 校董会确认以书面形式所作的决定，通过： 

 
(a) 接受由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捐赠的九千五百一十八万元，  

以资助成立「香港浸会大学－赛马会中医疾病预防与健康管理  
中心」；及 

 
(b) 接受由汇丰银行慈善基金捐赠的三千七百二十六万零八百元，   

以资助成立「生物资源与农业研究所」。 
 
校董会及其辖下委员会成员的委任 
 
3. 校董会确认以书面形式所作的决定，通过： 

 
(a) 委任文洁华教授为校董会及其辖下荣誉学位委员会及人事管理委员

会成员，任期两年，由 2016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
或直至其于教务议会的任期届满为止，以较早者为准； 

 
(b) 委任苏伟文教授为财务委员会成员，任期两年，由 2016 年 8 月 1 日起

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止；及 
 

(c) 委任下列人士为校董会辖下委员会成员，任期由 2016 年 8 月 5 日起： 
 

获委任成员 任期届满日 
  
财务委员会  
施立培教授 2018 年 7 月 31 日 
  
荣誉学位委员会 
何镜炜博士 2017 年 12 月 31 日 

 
 
  

http://gao.hkbu.edu.hk/tc/ccocw/honorary_degrees_comm.html


香港浸会大学高级管理层架构 
 
4.  校董会赞同大学高级管理层架构。 

 
(香港浸会大学教职员可参阅校长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发出的有关通告。) 

 
香港浸会大学 2015 至 16 财政年度财务报告 
 
5. 校董会议决接纳财务委员会建议： 

 
(a) 通过大学团体及大学于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的 2015 至 16 财政

年度财务报告；及 
 

(b) 授权校长及财务长代表校董会签署关于经审计的综合财务报表的
管理层声明书。 

 
2016 至 17 年度校园发展计划拨款申请 
 
6. 校董会议决接纳财务委员会的建议，于 2016 至 17 年度拨款          

一千八百四十万元，资助校园总体发展规划(二)的工程。 
 
2016 至 17 年度奖学金拨款申请 
 
7. 校董会议决接纳财务委员会的建议，于 2016 至 17 年度拨款             

一千二百六十四万元，资助大学奖学金计划。 
 
配对资金支持「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8. 校董会议决接纳财务委员会的建议，由 2016 至 17 年度起，每年从大学

策略发展基金拨款五百万元，支持「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伙伴实验室」的运作，为期三年，合共一千五百万元。 

 
检讨大学教研基金可动用收入的上限 
 
9. 校董会议决接纳财务委员会下列建议： 

 
(a) 大学教研基金每年可动用收入上限的现有指引维持不变，即：  

 
(i) 教研基金上年度结余的百分之四；或 

 
(ii) 教研基金过去三年平均投资回报的一半，以较高者为准；及 

 
(b) 除非认为有需要提前检讨上述指引，否则财务委员会将于 2019 年

向校董会提交有关检讨报告。  
 
 
  



建议修订内部审核规章 
 
10. 校董会议决接纳审计委员会的建议，修订内部审核规章第十八条，即  

内部审计处处长在行政上由直接隶属校长改为直接隶属行政副校长暨     
秘书长之下，而职能上仍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汇报。 

 
香港浸会大学咨议会荣誉委员的委任或续任 
 
11. 校董会议决接纳其辖下常务委员会的建议，委任或续任多名人士为     

香港浸会大学咨议会荣誉委员，任期五年，由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大学将于征询各获委任或续任的人士后公布荣
誉委员名单。 
 

 


